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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軍澳培成路 38 號

西貢將軍澳政府綜合大樓四樓

西貢區議會秘書處

有關西貢區議會動主義「鑑於富寧花園巴士站擴闊工程產生兵大

爭議，要求立即暫緩工程及重新進行諮詢」

就西貢區議會議員提出的上述動議，本署不擬派員參與於 2016 年

11 月 1 日舉行的西貢區議會全體會議，現隨函夾附本薯的書面回覆

供主席及各議員參閱。

環境保護署署長

（呂兆衛 代行）

附件：環境保獲署就回貢區議會的動議下鑑於富寧花園巴士站擴闊

工程產生具大爭議，要求立即暫緩工程及重新進行諮詢」的書面目

覆

副本抄送．高級瑕境保護主任（區域評估） 3

2016 年 10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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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署就SKDC(M)文件第222/16號的回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貢區議會 
   2016年11月1日會議文件 

    SKDC(M)文件第259/16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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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還署就西貢區議會的動議
「鑑於富寧花園巴士站擴闊工程產生具大爭議，

要求立即暫緩工程及重新進行諮詢 J 的書面回覆

就西貢區議會議員將會於2016年l l月l日的西質區主義會全體會
議上提出 「 鑑於富寧花園巴士站擴闊工程產生具大爭議，要求立即
暫緩工程及重新進行諮詢」的動議，環境保護署回覆如下。

該工程並非﹛環境影響評估條例﹜下的指定工程項目，無需進行
法定的環境影響評估。由於這類小型工程對環境影響輕微，工程部
門 一 般無需諮詢本響，但必須在進行工程時採取有效的防止污染措
施。

環境保護署
環境評估科
2016年10月




